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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、区商务局、财政局，省江北产业集中区、芜湖经济技术开

发区、芜湖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经贸局、财政局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安徽省商务厅、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

做好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商办贸管

函〔2018〕10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中小企业国际市场

开拓资金管理工作，充分发挥资金效益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如

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中小开资金预算管理 

芜湖市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中小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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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”）是由市、县财政部门从省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或均衡性转移

支付中统筹安排。市与县（含省江北产业集中区）按照 2:8 比例

分担，市与四区（含开发区）按照 4:6 比例分担，分别纳入本级

年度财政预算管理。 

二、中小开资金支持对象、内容和金额 

中小开资金用于支持我市上年度（指: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起

至 12 月 31 日止）进出口额在 6500 万美元以下的中小进出口企

业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 

中小开资金支持项目内容包括：境外展会及参展人员费用、

境外产品认证、企业管理体系认证、境外商标注册、境外专利申

请（以下合称“国际市场开拓项目”）。 

对于符合上述中小开资金支持对象、内容且单个项目支出金

额在 1 万元以上（含 1 万元）的项目予以支持，支持金额原则上

不超过单个项目所需金额的 70%，且企业单个项目资金支持的最

高限额原则上分别为：境外展会及参展人员费用补贴项目最高支

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40 万元,境外产品认证项目最高支持金额原

则上不超过 30 万元,企业管理体系认证项目最高支持金额原则上

不超过10万元,境外商标注册项目最高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0

万元,境外专利申请项目最高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10 万元。单

个企业累计支持金额原则上不超过 100 万元。 

三、项目资金申请 

已进行资质注册的企业可直接申报资金拨付申请。企业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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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拨付申请时，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商务部“外经贸发展专项

资金网络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www.smeimdf.org.cn）中小开资金网

站上申请项目补助资金，要将相关内容填报要完整、准确（详见

《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申报指南》）。同时将申报书面

材料（含《资金项目拨付申请表》）报送市、县区（开发区）商

务部门和县区（开发区）财政部门。企业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

和合法性负责。申请企业获得补助资金后，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

行财务处理，妥善保存有关申报材料、原始票据及相关凭证。依

法接受财政、商务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检查、审计。 

新申报中小开资金的企业，首先要在商务部“外经贸发展专

项资金网络管理系统”（网址：www.smeimdf.org.cn）上登记注册，

并经市、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申报。 

如需修改企业资质，需及时与市、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部门

联系。 

四、项目资金审核兑付 

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我市中小开资金项目一律按属地原则办

理，均由各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组织申报、

审核和评审工作，并将补助企业、项目、金额等进行公示，接受

社会监督。审核可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，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保证符合条件的项目应补尽补。 

各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部门会同级财政部门于每年 9 月 30

日前完成项目评审并公示审核结果，在公示完成后 15 日内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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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（开发区）财政部门全额拔付资金，并将政策兑付情况及

时上报市商务部门，市商务部门经审核后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提交

政策兑付资金市级承担情况，市财政部门在市商务部门提交政策

兑付资金市级承担情况后 15 日内组织清算。 

我市中小开资金要充分发挥资金效益，注重绩效，资金补助

要充分考虑企业税收、就业等社会贡献度。对国际市场开拓效果

不佳、社会贡献度不大的企业相应核减补贴资金。各县区（开发

区）商务和财政部门每年度要对中小开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

估，评估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。 

任何企业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骗取、挪用和截留中小开资

金。对违反规定的，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

院令第 427 号）予以处理，市商务部门将会同各县区（开发区）

追回或抵扣已拔付的财政资金，并取消该企业 5 年内所有财政扶

持政策的申报资格，并将申报主体及法人代表依法记入失信联合

惩戒“黑名单”。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由于中小开资金项目办理是每年度一项正常工作，今后每年

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为中小开资金项目办理时间。如省厅对支

持项目无调整和新的要求，有关申报审核兑现工作，将不再发文

通知，其年度申报办理工作由各县区（开发区）商务和财政部门

按此文件规定执行。 

本实施意见自 2019 年度起实施，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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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  附件：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

 

 

 

芜湖市商务局                 芜湖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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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商务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2 日印发 


